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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宇县财政局2025年会计监督检查

工作总结

省财政监督局:

按照吉林省财政厅《关于组织市县财政部门开展2025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》(吉财监函〔2025〕851号)文件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等财税法规，我局积极组织人力于2025年9-10月份对靖宇县宏大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、靖宇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、靖宇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靖宇县靖宇镇河南村村民委员会4户单位2024年度的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情况、预算管理及财务收支核算、“三公”经费、国有资产管理使用；关注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；严厉打击虚构经济业务、虚增利润粉饰报表、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；推动单位有效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、健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,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》、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》等执行情况进行了会计监督检查，现将检查情况总结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我局领导高度重视会计监督检查工作，组织相关科室认真学习领会省厅文件精神，拟定靖宇县宏大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、靖宇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、靖宇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靖宇县靖宇镇河南村村民委员会4户单位开展会计监督检查，同时在靖宇县政府网站予以公示，并以正式文件上报省财政厅。

二、精心组织、统筹力量实施检查
分管领导亲自指挥，抽调精干人员成立检查组，严肃工作纪律，学习相关法规。采取查阅账簿、记账凭证资料等方式进行实地检查。我局充分发挥会计监督检查的综合性，积极推进会计监督检查工作。
三、监督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
（一）对于会计核算不符合规定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四十条规定，责令单位调整、补充登记有关会计科目，今后要按照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核算，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（二）对于原始凭证不合规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四十条规定，责令单位今后在会计核算工作中，强化原始凭证审核，严格预算管理。
截止11月末，我局较好地完成了省财政厅布置的会计监督检查工作，对相关单位出现的会计核算问题进行了指导纠正，并对存在问题的靖宇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、靖宇县靖宇镇河南村村民委员会2户单位下达了行政处理决定。
附件：1、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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